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36號

原      告  張怡雯  

被      告  偉珍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戴文偉  

訴訟代理人  許志鴻  

            孫詩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且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規

定，於勞動事件亦適用之。查，原告於起訴時原聲明請求：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42,500元及自民國113年

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㈡請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嗣將前開聲明第1項之金額減縮為267,500元（本院卷18

1-182頁）。經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係屬減縮應受判決事

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說明，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關於財產權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500,000元以

下者，適用簡易程序，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定有明文。

通常訴訟事件因訴之變更或一部撤回，致其訴之全部屬於民

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或第2項之範圍者，承辦法官應以裁

定改用簡易程序，並將該通常訴訟事件報結後改分為簡易事

件，由原法官或受命法官依簡易程序繼續審理，同一地方法

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事件事務分配辦法第4條第1項定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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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查原告上開減縮訴之聲明後，訴訟標的金額在500,000

元以下，爰依前開規定，改依簡易程序審理。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自112年8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幫

廚，約定月薪26,500元，同日原告在址設在桃園市○○區○

○路0000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八德榮譽國民之家

（下稱八德榮民之家）廚房內提供勞務而端捧蒸籠時，因該

處地板鐵製水溝蓋濕滑而滑倒（下稱系爭事故），因而受有

下背挫傷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被告應依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2款給予原告醫療費用補償35,0

00元、原領工資補償132,500元。又被告提供之工作環境違

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等相關法規，致原告受有

系爭傷害，原告因系爭傷害造成身心及精神上痛苦，而受有

非財產上之損害，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應賠償原告

非財產上損害100,000元。為此，爰依前開法律規定提起訴

訟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抗辯：系爭事故尚未經勞保局認定為職災，且系爭事故

發生後，原告便不願提供勞務，被告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

請勞資爭議調解，經桃園市人力資源管理協會於112年10月4

日召開會議而調解成立（下稱系爭第1次行政調解），被告

已墊付同年8、9月普通病假薪資，並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下稱勞保局）申請職災傷病給付，待勞保局審核後，便可

照核付天數依職災補償流程結算。原告傷勢肉眼無明顯障

害，治療期間未著治療背架，甚至可運用腰背力量騎乘機

車，且X光及核磁共振均未檢出異常，實難採信原告因系爭

事故致長達5個月無從事工作之可能。本案經勞保局審核確

認屬職災及休養天數後，被告將循核付天數改計為公傷病

假，再依勞基法職災補償規定、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下稱災保法）第90條規定結算，是被告不能認同原告前揭

主張，原告另向桃園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經桃園市勞

資關係發展協進會於113年3月22日召開調解會議（下稱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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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次行政調解），惟被告已墊付薪資、勞健保費，且職傷

補償責任認定皆依法處理，因而調解不成立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

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185-186頁）：

　㈠原告自112年8月1日任職被告，擔任八德榮民之家幫廚，約

定每月工資26,500元。

　㈡原告於112年8月1日執行職務時，發生系爭事故，而受有系

爭傷害。

　㈢原告曾於112年9月11日，以薪資補償159,000元、醫療費用1

4,100元（百年診所）及後續醫療費用為標的事由，向桃園

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經系爭第1次行政調解而

成立，即被告願給付30日普通傷病假薪資23,216元予原告，

已於同年10月10日匯入原告原薪資帳戶，兩造同時約定病假

期間為同年8月2日至同年9月11日，事假期間為同年9月12日

至28日止，留職停薪期間為112年9月29日起至同年12月28日

止。

　㈣原告另於113年2月23日，以工資補償132,500元（112年8月1

日至同年12月31日）、醫療費用35,000元、精神賠償300,00

0元、業務薪資補償75,000元為標的事由，申請系爭第2次行

政調解，因兩造意見不一致而調解不成立。

　㈤勞保局因原告系爭事故，認符合申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經

審查符合請領資格，依災保法第42條核定112年8月5日至18

日期間共發給14日共計12,414元職業傷害傷病給付。

　㈥原告自112年8月2日起至113年3月13日止，在百年診所就診

醫療費用支出15,900元（本院卷89-93頁）。

　㈦對卷附證物形式真正均不爭執。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原告請求職災之醫療費用、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⒈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傷害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

療費用；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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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前段、第2款本文分別定有

明文。勞基法第59條之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係為避免遭遇職

業災害而致失能、傷害或疾病之勞工，於醫療期間無法提供

勞務致生活頓失所依，並協助其勞動力之重建或維持，課以

雇主之法定補償責任。雇主依同條第1款所定補償責任，係

以必要之醫療費用為限，勞工所受傷害如有繼續治療之必

要，其因此支出之醫療費用，固得依上開規定請求雇主補

償。惟倘勞工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

治療效果，其治療即告終止，其後之醫療行為難謂係重建或

維持其勞動力所必需，雇主應依同條第3款規定，按勞工平

均工資及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給付，無庸繼續給付醫療

費用及原領工資。此觀同條第1款及第2款本文分別以「必需

之醫療費用」、「醫療中不能工作」，同條第3款則以「治

療終止後」為要件即明（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185號

判決意旨參照）。再勞基法第59條第1款所定雇主應補償勞

工必需之醫療費用，係指受災勞工於治療職災傷病所生之必

要費用，不包括證明書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65

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

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

其為計月者，以遭遇職業災害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

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為其1日之工資，勞基法施行

細則第31條第1項亦著有規定。

　⒉經查，原告主張其於112年8月1日依被告指示，在八德榮民

之家提供勞務而端捧蒸籠時，不慎滑倒造成系爭傷害，且被

告亦不爭執系爭事故依勞保局認定屬職業災害（本院卷183

頁），堪認原告所受系爭傷害屬職業災害。從而，原告依勞

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職業災害補

償，洵屬有據。　　

　⒊茲就原告請求職業災害補償部分，分述如下：

　⑴醫療費用補償部分：

　①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已如前述，又原告因系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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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所致系爭傷害，大約4週即屬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

期待其治療效果，有百年診所113年6月26日函復內容可稽

（本院卷89頁），而原告因系爭傷害有於112年8月2日至同

年12月2日至百年診所就診一情，有該所醫療費用明細、診

斷證明書各1份在卷可考（本院卷114-117、297-298頁），

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294頁），堪認原告就其中112年

8月2日至30日多次門診及復健治療後，其症狀固定，再行治

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應認原告就系爭傷害之治療期間

於同年月30日終止，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支出此期間之醫

療費用共15,680元〔（百年診所14,100元＋200元）＋（國

軍桃園總醫院740元＋640元）〕，應屬有理。

　②原告固主張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百年診所112年8月16

至12月2日，及桃園醫院新屋分院、國軍桃園總醫院112年9

月11日之醫療費用補償（本院卷292、298-302頁）。惟被告

否認之，則原告即應舉證證明該期間所支付之醫療費用，係

治療系爭傷害所必需。查：原告自112年9月2日起至百年診

所、112年11月27日至桃園醫院新屋分院、112年9月11日至

國軍桃園總醫院，惟前揭醫療期間已逾原告受傷之日起約4

週之合理治療期間，原告復未舉證其支付該期間之費用係醫

療所必需，則原告逾此範圍之主張，難認有據。

　⑵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①查原告因系爭事故所致系爭傷害，休養2週後可恢復至系爭

事故發生前之工作能力，有勞保局113年6月24日保職傷字第

11313025470號函暨檢附醫師審查意見在卷可查（本院卷103

-104、108頁），審酌勞保局核付原告傷病給付至112年8月1

8日，可認原告自該日翌（19）日起，即無不能工作之情

形。又兩造不爭執原告月薪為26,500元〔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則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2年8月1日至1

8日原領工資補償15,900元（26,500÷30×18，小數點以下四

捨五入），應屬可採，逾此範圍之請求，難認有據。至百年

診所固認定原告應休養而完全不能工作之期間為4至5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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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卷89頁），惟勞保局既綜觀原告就診情形而認定其休養2

週即可恢復至事故發生時之工作能力（本院卷108頁），兩

相比較結果，參以一般傷病狀況應係日漸改善，且原告於11

2年8月19、20、21、24日均有向被告提供勞務一情，有原告

出勤資料明細表在卷可考（本院卷131頁），且為原告所不

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㈦〕，佐以勞保局特約審查醫師診斷

時，較接近原告最新病情狀況，自以勞保局之認定較為可

採，則原告主張其至112年12月31日止因在醫療中而不能工

作，請求被告給付原領工資補償云云（本院卷293頁），尚

屬無據。

　②雖原告主張對勞保局前揭認定有提出異議（本院卷183

頁），惟勞保局依特約專科醫師審查之醫理見解，認定原告

系爭傷害原有給付已屬合理，所患疑似腰椎損傷、背部筋膜

炎、疑似神經壓迫、薦部挫傷、薦髂關節挫傷、扭傷屬普通

傷病，不同意112年8月19日後之申請等情，有勞保局113年8

月28日保職傷字第11360229090號函在卷可查（本院卷281-2

82頁），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認可採。

　㈡被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是否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

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

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是以，倘行為並無故意或

過失，或行為與損害之間無相當因果關係者，均無從令行為

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應由原告就上開要件負舉證

責任。又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損

害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勞工因

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但雇主能證明無

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2項、災保法第91條亦有

明文。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係指保護他

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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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惟仍須以行為人有違反該保護他人法律

之行為並其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具有相

當因果關係為必要。是以，仍應由原告就被告有違反保護他

人法律之行為，且該不法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

係負舉證責任，方符合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規定之要件。而

職安法及其子法，依該法第1條規定，其立法目的即是為防

止職業災害及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

所定保護他人之法律。又按雇主對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

引起之危害，防止未採取充足通風、採光、照明、保溫或防

濕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

施，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第14款亦有明文。雇主對於

勞工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坡道、工作台或其他勞

工踩踏場所，應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滑倒、踩傷、滾落等

之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為職業安全衛生設施

規則（下稱職安規則）第21條所明定。被告否認有違反保護

他人法律之行為，仍應由原告就其有此不法行為，及該不法

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負舉證責任，方符合侵

權行為之要件。

　⒉原告固主張被告提供工作環境經勞檢機關檢查沒有符合職安

法規，因為地很濕滑，我踩到排水溝蓋滑倒，是鐵製平面排

水溝蓋，排水溝蓋在中間並不是在角落，在我工作走道上會

經過等語（本院卷184、185、294頁），被告則辯稱有要求

員工穿雨鞋，且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當時亦有穿雨鞋等語

（本院卷184頁）。查，被告為原告之雇主，就勞工工作之

踩踏場所，雖有應保持不致使勞工滑倒之安全狀態之義務，

然系爭事故發生後，經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至現場進行勞

動檢查，僅認被告違反「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

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之缺失，並未認定被告有何關於廚房內設置預防措施

不足，而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第14款及職安規則

第21條等規定之情形，有該處113年8月20日桃檢綜字第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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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933號函暨檢附勞動檢查結果通知書在卷可參（本院卷19

1、197-199頁），又原告自承：我當時確實有穿著雨鞋等語

（本院卷184-185、294頁），被告抗辯其要求員工應穿著雨

鞋（本院卷184、292、293頁），原告於事故發生時確實有

穿著雨鞋，堪認被告此部分所辯應非虛妄。應認被告已採取

相當措施防止勞工發生工作危險，難認被告就該廚房地板防

滑狀態之維持，有原告所指之欠缺情形。

　⒊綜前，復無證據可認原告係因廚房地面濕滑致其滑倒，難認

被告有怠於設置預防措施之過失，且八德榮民之家對現場排

水蓋之位置安排，亦無從認定與系爭事故發生具有相當因果

關係，難認被告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第14款、職

安規則第21條等規定。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應就系爭事故所

受損害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與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2項規定要件不符，自屬無據。又被告既無過失，原

告亦無從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

害，則原告依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

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100,000元，亦無從准許。

　㈢基上，被告應給付原告醫療費用補償15,680元、原領工資補

償15,900元，合計31,580元（15,680元+15,900元=31,580

元）。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向勞保局請領職業傷害傷病給付

12,414元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㈤〕。又

依勞基法第59條但書規定勞工因遭遇同一職業災害依勞工保

險條例所領取之保險給付，雇主得予以抵充。另被告已給付

30日普通傷病假薪資23,216元予原告一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兩造不爭執事項㈢〕，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醫療費

用及原領工資補償合計31,580元，經以職業傷害傷病給付1

2,414元予以抵充後並扣除被告已給付之23,216元後，已無

餘額（31,580元-12,414元-23,216元=-4,050元），則原告

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補償，俱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民法第195

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付醫療費用、原領工資補償、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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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慰撫金合計276,500元，及自113年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又原告之訴

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亦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因此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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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36號
原      告  張怡雯  
被      告  偉珍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文偉  
訴訟代理人  許志鴻  
            孫詩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且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規定，於勞動事件亦適用之。查，原告於起訴時原聲明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42,500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㈡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嗣將前開聲明第1項之金額減縮為267,500元（本院卷181-182頁）。經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係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說明，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關於財產權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500,000元以下者，適用簡易程序，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定有明文。通常訴訟事件因訴之變更或一部撤回，致其訴之全部屬於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或第2項之範圍者，承辦法官應以裁定改用簡易程序，並將該通常訴訟事件報結後改分為簡易事件，由原法官或受命法官依簡易程序繼續審理，同一地方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事件事務分配辦法第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上開減縮訴之聲明後，訴訟標的金額在500,000元以下，爰依前開規定，改依簡易程序審理。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自112年8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幫廚，約定月薪26,500元，同日原告在址設在桃園市○○區○○路0000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八德榮譽國民之家（下稱八德榮民之家）廚房內提供勞務而端捧蒸籠時，因該處地板鐵製水溝蓋濕滑而滑倒（下稱系爭事故），因而受有下背挫傷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被告應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2款給予原告醫療費用補償35,000元、原領工資補償132,500元。又被告提供之工作環境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等相關法規，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原告因系爭傷害造成身心及精神上痛苦，而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應賠償原告非財產上損害100,000元。為此，爰依前開法律規定提起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抗辯：系爭事故尚未經勞保局認定為職災，且系爭事故發生後，原告便不願提供勞務，被告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經桃園市人力資源管理協會於112年10月4日召開會議而調解成立（下稱系爭第1次行政調解），被告已墊付同年8、9月普通病假薪資，並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申請職災傷病給付，待勞保局審核後，便可照核付天數依職災補償流程結算。原告傷勢肉眼無明顯障害，治療期間未著治療背架，甚至可運用腰背力量騎乘機車，且X光及核磁共振均未檢出異常，實難採信原告因系爭事故致長達5個月無從事工作之可能。本案經勞保局審核確認屬職災及休養天數後，被告將循核付天數改計為公傷病假，再依勞基法職災補償規定、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保法）第90條規定結算，是被告不能認同原告前揭主張，原告另向桃園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經桃園市勞資關係發展協進會於113年3月22日召開調解會議（下稱系爭第2次行政調解），惟被告已墊付薪資、勞健保費，且職傷補償責任認定皆依法處理，因而調解不成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185-186頁）：
　㈠原告自112年8月1日任職被告，擔任八德榮民之家幫廚，約定每月工資26,500元。
　㈡原告於112年8月1日執行職務時，發生系爭事故，而受有系爭傷害。
　㈢原告曾於112年9月11日，以薪資補償159,000元、醫療費用14,100元（百年診所）及後續醫療費用為標的事由，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經系爭第1次行政調解而成立，即被告願給付30日普通傷病假薪資23,216元予原告，已於同年10月10日匯入原告原薪資帳戶，兩造同時約定病假期間為同年8月2日至同年9月11日，事假期間為同年9月12日至28日止，留職停薪期間為112年9月29日起至同年12月28日止。
　㈣原告另於113年2月23日，以工資補償132,500元（112年8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醫療費用35,000元、精神賠償300,000元、業務薪資補償75,000元為標的事由，申請系爭第2次行政調解，因兩造意見不一致而調解不成立。
　㈤勞保局因原告系爭事故，認符合申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經審查符合請領資格，依災保法第42條核定112年8月5日至18日期間共發給14日共計12,414元職業傷害傷病給付。
　㈥原告自112年8月2日起至113年3月13日止，在百年診所就診醫療費用支出15,900元（本院卷89-93頁）。
　㈦對卷附證物形式真正均不爭執。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原告請求職災之醫療費用、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⒈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傷害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前段、第2款本文分別定有明文。勞基法第59條之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係為避免遭遇職業災害而致失能、傷害或疾病之勞工，於醫療期間無法提供勞務致生活頓失所依，並協助其勞動力之重建或維持，課以雇主之法定補償責任。雇主依同條第1款所定補償責任，係以必要之醫療費用為限，勞工所受傷害如有繼續治療之必要，其因此支出之醫療費用，固得依上開規定請求雇主補償。惟倘勞工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其治療即告終止，其後之醫療行為難謂係重建或維持其勞動力所必需，雇主應依同條第3款規定，按勞工平均工資及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給付，無庸繼續給付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此觀同條第1款及第2款本文分別以「必需之醫療費用」、「醫療中不能工作」，同條第3款則以「治療終止後」為要件即明（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18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勞基法第59條第1款所定雇主應補償勞工必需之醫療費用，係指受災勞工於治療職災傷病所生之必要費用，不包括證明書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65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以遭遇職業災害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為其1日之工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1項亦著有規定。
　⒉經查，原告主張其於112年8月1日依被告指示，在八德榮民之家提供勞務而端捧蒸籠時，不慎滑倒造成系爭傷害，且被告亦不爭執系爭事故依勞保局認定屬職業災害（本院卷183頁），堪認原告所受系爭傷害屬職業災害。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職業災害補償，洵屬有據。　　
　⒊茲就原告請求職業災害補償部分，分述如下：
　⑴醫療費用補償部分：
　①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已如前述，又原告因系爭事故所致系爭傷害，大約4週即屬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有百年診所113年6月26日函復內容可稽（本院卷89頁），而原告因系爭傷害有於112年8月2日至同年12月2日至百年診所就診一情，有該所醫療費用明細、診斷證明書各1份在卷可考（本院卷114-117、297-298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294頁），堪認原告就其中112年8月2日至30日多次門診及復健治療後，其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應認原告就系爭傷害之治療期間於同年月30日終止，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支出此期間之醫療費用共15,680元〔（百年診所14,100元＋200元）＋（國軍桃園總醫院740元＋640元）〕，應屬有理。
　②原告固主張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百年診所112年8月16至12月2日，及桃園醫院新屋分院、國軍桃園總醫院112年9月11日之醫療費用補償（本院卷292、298-302頁）。惟被告否認之，則原告即應舉證證明該期間所支付之醫療費用，係治療系爭傷害所必需。查：原告自112年9月2日起至百年診所、112年11月27日至桃園醫院新屋分院、112年9月11日至國軍桃園總醫院，惟前揭醫療期間已逾原告受傷之日起約4週之合理治療期間，原告復未舉證其支付該期間之費用係醫療所必需，則原告逾此範圍之主張，難認有據。
　⑵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①查原告因系爭事故所致系爭傷害，休養2週後可恢復至系爭事故發生前之工作能力，有勞保局113年6月24日保職傷字第11313025470號函暨檢附醫師審查意見在卷可查（本院卷103-104、108頁），審酌勞保局核付原告傷病給付至112年8月18日，可認原告自該日翌（19）日起，即無不能工作之情形。又兩造不爭執原告月薪為26,500元〔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則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2年8月1日至18日原領工資補償15,900元（26,500÷30×18，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應屬可採，逾此範圍之請求，難認有據。至百年診所固認定原告應休養而完全不能工作之期間為4至5週（本院卷89頁），惟勞保局既綜觀原告就診情形而認定其休養2週即可恢復至事故發生時之工作能力（本院卷108頁），兩相比較結果，參以一般傷病狀況應係日漸改善，且原告於112年8月19、20、21、24日均有向被告提供勞務一情，有原告出勤資料明細表在卷可考（本院卷131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㈦〕，佐以勞保局特約審查醫師診斷時，較接近原告最新病情狀況，自以勞保局之認定較為可採，則原告主張其至112年12月31日止因在醫療中而不能工作，請求被告給付原領工資補償云云（本院卷293頁），尚屬無據。
　②雖原告主張對勞保局前揭認定有提出異議（本院卷183頁），惟勞保局依特約專科醫師審查之醫理見解，認定原告系爭傷害原有給付已屬合理，所患疑似腰椎損傷、背部筋膜炎、疑似神經壓迫、薦部挫傷、薦髂關節挫傷、扭傷屬普通傷病，不同意112年8月19日後之申請等情，有勞保局113年8月28日保職傷字第11360229090號函在卷可查（本院卷281-282頁），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認可採。
　㈡被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是否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是以，倘行為並無故意或過失，或行為與損害之間無相當因果關係者，均無從令行為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應由原告就上開要件負舉證責任。又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勞工因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2項、災保法第91條亦有明文。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係指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惟仍須以行為人有違反該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並其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必要。是以，仍應由原告就被告有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且該不法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負舉證責任，方符合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規定之要件。而職安法及其子法，依該法第1條規定，其立法目的即是為防止職業災害及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定保護他人之法律。又按雇主對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防止未採取充足通風、採光、照明、保溫或防濕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第14款亦有明文。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坡道、工作台或其他勞工踩踏場所，應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滑倒、踩傷、滾落等之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為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下稱職安規則）第21條所明定。被告否認有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仍應由原告就其有此不法行為，及該不法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負舉證責任，方符合侵權行為之要件。
　⒉原告固主張被告提供工作環境經勞檢機關檢查沒有符合職安法規，因為地很濕滑，我踩到排水溝蓋滑倒，是鐵製平面排水溝蓋，排水溝蓋在中間並不是在角落，在我工作走道上會經過等語（本院卷184、185、294頁），被告則辯稱有要求員工穿雨鞋，且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當時亦有穿雨鞋等語（本院卷184頁）。查，被告為原告之雇主，就勞工工作之踩踏場所，雖有應保持不致使勞工滑倒之安全狀態之義務，然系爭事故發生後，經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至現場進行勞動檢查，僅認被告違反「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缺失，並未認定被告有何關於廚房內設置預防措施不足，而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第14款及職安規則第21條等規定之情形，有該處113年8月20日桃檢綜字第1130010933號函暨檢附勞動檢查結果通知書在卷可參（本院卷191、197-199頁），又原告自承：我當時確實有穿著雨鞋等語（本院卷184-185、294頁），被告抗辯其要求員工應穿著雨鞋（本院卷184、292、293頁），原告於事故發生時確實有穿著雨鞋，堪認被告此部分所辯應非虛妄。應認被告已採取相當措施防止勞工發生工作危險，難認被告就該廚房地板防滑狀態之維持，有原告所指之欠缺情形。
　⒊綜前，復無證據可認原告係因廚房地面濕滑致其滑倒，難認被告有怠於設置預防措施之過失，且八德榮民之家對現場排水蓋之位置安排，亦無從認定與系爭事故發生具有相當因果關係，難認被告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第14款、職安規則第21條等規定。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應就系爭事故所受損害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與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要件不符，自屬無據。又被告既無過失，原告亦無從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則原告依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100,000元，亦無從准許。
　㈢基上，被告應給付原告醫療費用補償15,680元、原領工資補償15,900元，合計31,580元（15,680元+15,900元=31,580元）。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向勞保局請領職業傷害傷病給付12,414元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㈤〕。又依勞基法第59條但書規定勞工因遭遇同一職業災害依勞工保險條例所領取之保險給付，雇主得予以抵充。另被告已給付30日普通傷病假薪資23,216元予原告一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㈢〕，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補償合計31,580元，經以職業傷害傷病給付12,414元予以抵充後並扣除被告已給付之23,216元後，已無餘額（31,580元-12,414元-23,216元=-4,050元），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補償，俱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民法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付醫療費用、原領工資補償、精神慰撫金合計276,500元，及自113年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亦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因此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36號

原      告  張怡雯  

被      告  偉珍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文偉  

訴訟代理人  許志鴻  

            孫詩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且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規

    定，於勞動事件亦適用之。查，原告於起訴時原聲明請求：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42,500元及自民國113年1

    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㈡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嗣將前開聲明第1項之金額減縮為267,500元（本院卷181-

    182頁）。經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係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

    之聲明，揆諸前揭說明，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關於財產權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500,000元以

    下者，適用簡易程序，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定有明文。

    通常訴訟事件因訴之變更或一部撤回，致其訴之全部屬於民

    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或第2項之範圍者，承辦法官應以裁

    定改用簡易程序，並將該通常訴訟事件報結後改分為簡易事

    件，由原法官或受命法官依簡易程序繼續審理，同一地方法

    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事件事務分配辦法第4條第1項定有明文

    。查原告上開減縮訴之聲明後，訴訟標的金額在500,000元

    以下，爰依前開規定，改依簡易程序審理。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自112年8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幫

    廚，約定月薪26,500元，同日原告在址設在桃園市○○區○○路

    0000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八德榮譽國民之家（下稱

    八德榮民之家）廚房內提供勞務而端捧蒸籠時，因該處地板

    鐵製水溝蓋濕滑而滑倒（下稱系爭事故），因而受有下背挫

    傷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被告應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

    基法）第59條第1、2款給予原告醫療費用補償35,000元、原

    領工資補償132,500元。又被告提供之工作環境違反職業安

    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等相關法規，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

    ，原告因系爭傷害造成身心及精神上痛苦，而受有非財產上

    之損害，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應賠償原告非財產上

    損害100,000元。為此，爰依前開法律規定提起訴訟等語。

    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抗辯：系爭事故尚未經勞保局認定為職災，且系爭事故

    發生後，原告便不願提供勞務，被告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

    請勞資爭議調解，經桃園市人力資源管理協會於112年10月4

    日召開會議而調解成立（下稱系爭第1次行政調解），被告

    已墊付同年8、9月普通病假薪資，並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下稱勞保局）申請職災傷病給付，待勞保局審核後，便可照

    核付天數依職災補償流程結算。原告傷勢肉眼無明顯障害，

    治療期間未著治療背架，甚至可運用腰背力量騎乘機車，且

    X光及核磁共振均未檢出異常，實難採信原告因系爭事故致

    長達5個月無從事工作之可能。本案經勞保局審核確認屬職

    災及休養天數後，被告將循核付天數改計為公傷病假，再依

    勞基法職災補償規定、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

    保法）第90條規定結算，是被告不能認同原告前揭主張，原

    告另向桃園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經桃園市勞資關係發

    展協進會於113年3月22日召開調解會議（下稱系爭第2次行

    政調解），惟被告已墊付薪資、勞健保費，且職傷補償責任

    認定皆依法處理，因而調解不成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185-186頁）：

　㈠原告自112年8月1日任職被告，擔任八德榮民之家幫廚，約定

    每月工資26,500元。

　㈡原告於112年8月1日執行職務時，發生系爭事故，而受有系爭

    傷害。

　㈢原告曾於112年9月11日，以薪資補償159,000元、醫療費用14

    ,100元（百年診所）及後續醫療費用為標的事由，向桃園市

    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經系爭第1次行政調解而成

    立，即被告願給付30日普通傷病假薪資23,216元予原告，已

    於同年10月10日匯入原告原薪資帳戶，兩造同時約定病假期

    間為同年8月2日至同年9月11日，事假期間為同年9月12日至

    28日止，留職停薪期間為112年9月29日起至同年12月28日止

    。

　㈣原告另於113年2月23日，以工資補償132,500元（112年8月1

    日至同年12月31日）、醫療費用35,000元、精神賠償300,00

    0元、業務薪資補償75,000元為標的事由，申請系爭第2次行

    政調解，因兩造意見不一致而調解不成立。

　㈤勞保局因原告系爭事故，認符合申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經

    審查符合請領資格，依災保法第42條核定112年8月5日至18

    日期間共發給14日共計12,414元職業傷害傷病給付。

　㈥原告自112年8月2日起至113年3月13日止，在百年診所就診醫

    療費用支出15,900元（本院卷89-93頁）。

　㈦對卷附證物形式真正均不爭執。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原告請求職災之醫療費用、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⒈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傷害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

    療費用；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

    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前段、第2款本文分別定有

    明文。勞基法第59條之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係為避免遭遇職

    業災害而致失能、傷害或疾病之勞工，於醫療期間無法提供

    勞務致生活頓失所依，並協助其勞動力之重建或維持，課以

    雇主之法定補償責任。雇主依同條第1款所定補償責任，係

    以必要之醫療費用為限，勞工所受傷害如有繼續治療之必要

    ，其因此支出之醫療費用，固得依上開規定請求雇主補償。

    惟倘勞工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

    效果，其治療即告終止，其後之醫療行為難謂係重建或維持

    其勞動力所必需，雇主應依同條第3款規定，按勞工平均工

    資及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給付，無庸繼續給付醫療費用

    及原領工資。此觀同條第1款及第2款本文分別以「必需之醫

    療費用」、「醫療中不能工作」，同條第3款則以「治療終

    止後」為要件即明（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185號判決

    意旨參照）。再勞基法第59條第1款所定雇主應補償勞工必

    需之醫療費用，係指受災勞工於治療職災傷病所生之必要費

    用，不包括證明書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65號判

    決意旨參照）。另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

    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

    計月者，以遭遇職業災害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

    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為其1日之工資，勞基法施行細則

    第31條第1項亦著有規定。

　⒉經查，原告主張其於112年8月1日依被告指示，在八德榮民之

    家提供勞務而端捧蒸籠時，不慎滑倒造成系爭傷害，且被告

    亦不爭執系爭事故依勞保局認定屬職業災害（本院卷183頁

    ），堪認原告所受系爭傷害屬職業災害。從而，原告依勞基

    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職業災害補償，

    洵屬有據。　　

　⒊茲就原告請求職業災害補償部分，分述如下：

　⑴醫療費用補償部分：

　①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已如前述，又原告因系爭事

    故所致系爭傷害，大約4週即屬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

    期待其治療效果，有百年診所113年6月26日函復內容可稽（

    本院卷89頁），而原告因系爭傷害有於112年8月2日至同年1

    2月2日至百年診所就診一情，有該所醫療費用明細、診斷證

    明書各1份在卷可考（本院卷114-117、297-298頁），且為

    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294頁），堪認原告就其中112年8月2

    日至30日多次門診及復健治療後，其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

    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應認原告就系爭傷害之治療期間於同

    年月30日終止，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支出此期間之醫療費

    用共15,680元〔（百年診所14,100元＋200元）＋（國軍桃園總

    醫院740元＋640元）〕，應屬有理。

　②原告固主張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百年診所112年8月16

    至12月2日，及桃園醫院新屋分院、國軍桃園總醫院112年9

    月11日之醫療費用補償（本院卷292、298-302頁）。惟被告

    否認之，則原告即應舉證證明該期間所支付之醫療費用，係

    治療系爭傷害所必需。查：原告自112年9月2日起至百年診

    所、112年11月27日至桃園醫院新屋分院、112年9月11日至

    國軍桃園總醫院，惟前揭醫療期間已逾原告受傷之日起約4

    週之合理治療期間，原告復未舉證其支付該期間之費用係醫

    療所必需，則原告逾此範圍之主張，難認有據。

　⑵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①查原告因系爭事故所致系爭傷害，休養2週後可恢復至系爭事

    故發生前之工作能力，有勞保局113年6月24日保職傷字第11

    313025470號函暨檢附醫師審查意見在卷可查（本院卷103-1

    04、108頁），審酌勞保局核付原告傷病給付至112年8月18

    日，可認原告自該日翌（19）日起，即無不能工作之情形。

    又兩造不爭執原告月薪為26,500元〔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則

    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2年8月1日至18日原領

    工資補償15,900元（26,500÷30×18，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應屬可採，逾此範圍之請求，難認有據。至百年診所固認

    定原告應休養而完全不能工作之期間為4至5週（本院卷89頁

    ），惟勞保局既綜觀原告就診情形而認定其休養2週即可恢

    復至事故發生時之工作能力（本院卷108頁），兩相比較結

    果，參以一般傷病狀況應係日漸改善，且原告於112年8月19

    、20、21、24日均有向被告提供勞務一情，有原告出勤資料

    明細表在卷可考（本院卷131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兩造

    不爭執事項㈦〕，佐以勞保局特約審查醫師診斷時，較接近原

    告最新病情狀況，自以勞保局之認定較為可採，則原告主張

    其至112年12月31日止因在醫療中而不能工作，請求被告給

    付原領工資補償云云（本院卷293頁），尚屬無據。

　②雖原告主張對勞保局前揭認定有提出異議（本院卷183頁），

    惟勞保局依特約專科醫師審查之醫理見解，認定原告系爭傷

    害原有給付已屬合理，所患疑似腰椎損傷、背部筋膜炎、疑

    似神經壓迫、薦部挫傷、薦髂關節挫傷、扭傷屬普通傷病，

    不同意112年8月19日後之申請等情，有勞保局113年8月28日

    保職傷字第11360229090號函在卷可查（本院卷281-282頁）

    ，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認可採。

　㈡被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是否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

    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

    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是以，倘行為並無故意或過

    失，或行為與損害之間無相當因果關係者，均無從令行為人

    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應由原告就上開要件負舉證責

    任。又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

    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勞工因職

    業災害所致之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但雇主能證明無過

    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2項、災保法第91條亦有明

    文。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係指保護他人

    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

    權益之法律而言。惟仍須以行為人有違反該保護他人法律之

    行為並其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具有相當

    因果關係為必要。是以，仍應由原告就被告有違反保護他人

    法律之行為，且該不法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負舉證責任，方符合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規定之要件。而職

    安法及其子法，依該法第1條規定，其立法目的即是為防止

    職業災害及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

    定保護他人之法律。又按雇主對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

    起之危害，防止未採取充足通風、採光、照明、保溫或防濕

    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第14款亦有明文。雇主對於勞工

    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坡道、工作台或其他勞工踩

    踏場所，應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滑倒、踩傷、滾落等之安

    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為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下稱職安規則）第21條所明定。被告否認有違反保護他人

    法律之行為，仍應由原告就其有此不法行為，及該不法行為

    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負舉證責任，方符合侵權行

    為之要件。

　⒉原告固主張被告提供工作環境經勞檢機關檢查沒有符合職安

    法規，因為地很濕滑，我踩到排水溝蓋滑倒，是鐵製平面排

    水溝蓋，排水溝蓋在中間並不是在角落，在我工作走道上會

    經過等語（本院卷184、185、294頁），被告則辯稱有要求

    員工穿雨鞋，且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當時亦有穿雨鞋等語（

    本院卷184頁）。查，被告為原告之雇主，就勞工工作之踩

    踏場所，雖有應保持不致使勞工滑倒之安全狀態之義務，然

    系爭事故發生後，經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至現場進行勞動

    檢查，僅認被告違反「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

    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之缺失，並未認定被告有何關於廚房內設置預防措施不

    足，而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第14款及職安規則第

    21條等規定之情形，有該處113年8月20日桃檢綜字第113001

    0933號函暨檢附勞動檢查結果通知書在卷可參（本院卷191

    、197-199頁），又原告自承：我當時確實有穿著雨鞋等語

    （本院卷184-185、294頁），被告抗辯其要求員工應穿著雨

    鞋（本院卷184、292、293頁），原告於事故發生時確實有

    穿著雨鞋，堪認被告此部分所辯應非虛妄。應認被告已採取

    相當措施防止勞工發生工作危險，難認被告就該廚房地板防

    滑狀態之維持，有原告所指之欠缺情形。

　⒊綜前，復無證據可認原告係因廚房地面濕滑致其滑倒，難認

    被告有怠於設置預防措施之過失，且八德榮民之家對現場排

    水蓋之位置安排，亦無從認定與系爭事故發生具有相當因果

    關係，難認被告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第14款、職

    安規則第21條等規定。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應就系爭事故所

    受損害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與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2項規定要件不符，自屬無據。又被告既無過失，原告

    亦無從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

    ，則原告依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

    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100,000元，亦無從准許。

　㈢基上，被告應給付原告醫療費用補償15,680元、原領工資補

    償15,900元，合計31,580元（15,680元+15,900元=31,580元

    ）。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向勞保局請領職業傷害傷病給付12

    ,414元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㈤〕。又依勞

    基法第59條但書規定勞工因遭遇同一職業災害依勞工保險條

    例所領取之保險給付，雇主得予以抵充。另被告已給付30日

    普通傷病假薪資23,216元予原告一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兩

    造不爭執事項㈢〕，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醫療費用及原

    領工資補償合計31,580元，經以職業傷害傷病給付12,414元

    予以抵充後並扣除被告已給付之23,216元後，已無餘額（31

    ,580元-12,414元-23,216元=-4,050元），則原告請求被告

    給付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補償，俱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民法第195

    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付醫療費用、原領工資補償、精

    神慰撫金合計276,500元，及自113年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又原告之訴既

    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亦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因此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36號

原      告  張怡雯  

被      告  偉珍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文偉  

訴訟代理人  許志鴻  

            孫詩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且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規定，於勞動事件亦適用之。查，原告於起訴時原聲明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42,500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㈡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嗣將前開聲明第1項之金額減縮為267,500元（本院卷181-182頁）。經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係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說明，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關於財產權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500,000元以下者，適用簡易程序，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定有明文。通常訴訟事件因訴之變更或一部撤回，致其訴之全部屬於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或第2項之範圍者，承辦法官應以裁定改用簡易程序，並將該通常訴訟事件報結後改分為簡易事件，由原法官或受命法官依簡易程序繼續審理，同一地方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事件事務分配辦法第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上開減縮訴之聲明後，訴訟標的金額在500,000元以下，爰依前開規定，改依簡易程序審理。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自112年8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幫廚，約定月薪26,500元，同日原告在址設在桃園市○○區○○路0000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八德榮譽國民之家（下稱八德榮民之家）廚房內提供勞務而端捧蒸籠時，因該處地板鐵製水溝蓋濕滑而滑倒（下稱系爭事故），因而受有下背挫傷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被告應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2款給予原告醫療費用補償35,000元、原領工資補償132,500元。又被告提供之工作環境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等相關法規，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原告因系爭傷害造成身心及精神上痛苦，而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應賠償原告非財產上損害100,000元。為此，爰依前開法律規定提起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抗辯：系爭事故尚未經勞保局認定為職災，且系爭事故發生後，原告便不願提供勞務，被告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經桃園市人力資源管理協會於112年10月4日召開會議而調解成立（下稱系爭第1次行政調解），被告已墊付同年8、9月普通病假薪資，並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申請職災傷病給付，待勞保局審核後，便可照核付天數依職災補償流程結算。原告傷勢肉眼無明顯障害，治療期間未著治療背架，甚至可運用腰背力量騎乘機車，且X光及核磁共振均未檢出異常，實難採信原告因系爭事故致長達5個月無從事工作之可能。本案經勞保局審核確認屬職災及休養天數後，被告將循核付天數改計為公傷病假，再依勞基法職災補償規定、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保法）第90條規定結算，是被告不能認同原告前揭主張，原告另向桃園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經桃園市勞資關係發展協進會於113年3月22日召開調解會議（下稱系爭第2次行政調解），惟被告已墊付薪資、勞健保費，且職傷補償責任認定皆依法處理，因而調解不成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185-186頁）：

　㈠原告自112年8月1日任職被告，擔任八德榮民之家幫廚，約定每月工資26,500元。

　㈡原告於112年8月1日執行職務時，發生系爭事故，而受有系爭傷害。

　㈢原告曾於112年9月11日，以薪資補償159,000元、醫療費用14,100元（百年診所）及後續醫療費用為標的事由，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經系爭第1次行政調解而成立，即被告願給付30日普通傷病假薪資23,216元予原告，已於同年10月10日匯入原告原薪資帳戶，兩造同時約定病假期間為同年8月2日至同年9月11日，事假期間為同年9月12日至28日止，留職停薪期間為112年9月29日起至同年12月28日止。

　㈣原告另於113年2月23日，以工資補償132,500元（112年8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醫療費用35,000元、精神賠償300,000元、業務薪資補償75,000元為標的事由，申請系爭第2次行政調解，因兩造意見不一致而調解不成立。

　㈤勞保局因原告系爭事故，認符合申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經審查符合請領資格，依災保法第42條核定112年8月5日至18日期間共發給14日共計12,414元職業傷害傷病給付。

　㈥原告自112年8月2日起至113年3月13日止，在百年診所就診醫療費用支出15,900元（本院卷89-93頁）。

　㈦對卷附證物形式真正均不爭執。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原告請求職災之醫療費用、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⒈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傷害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前段、第2款本文分別定有明文。勞基法第59條之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係為避免遭遇職業災害而致失能、傷害或疾病之勞工，於醫療期間無法提供勞務致生活頓失所依，並協助其勞動力之重建或維持，課以雇主之法定補償責任。雇主依同條第1款所定補償責任，係以必要之醫療費用為限，勞工所受傷害如有繼續治療之必要，其因此支出之醫療費用，固得依上開規定請求雇主補償。惟倘勞工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其治療即告終止，其後之醫療行為難謂係重建或維持其勞動力所必需，雇主應依同條第3款規定，按勞工平均工資及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給付，無庸繼續給付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此觀同條第1款及第2款本文分別以「必需之醫療費用」、「醫療中不能工作」，同條第3款則以「治療終止後」為要件即明（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18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勞基法第59條第1款所定雇主應補償勞工必需之醫療費用，係指受災勞工於治療職災傷病所生之必要費用，不包括證明書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65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以遭遇職業災害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為其1日之工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1項亦著有規定。

　⒉經查，原告主張其於112年8月1日依被告指示，在八德榮民之家提供勞務而端捧蒸籠時，不慎滑倒造成系爭傷害，且被告亦不爭執系爭事故依勞保局認定屬職業災害（本院卷183頁），堪認原告所受系爭傷害屬職業災害。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職業災害補償，洵屬有據。　　

　⒊茲就原告請求職業災害補償部分，分述如下：

　⑴醫療費用補償部分：

　①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已如前述，又原告因系爭事故所致系爭傷害，大約4週即屬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有百年診所113年6月26日函復內容可稽（本院卷89頁），而原告因系爭傷害有於112年8月2日至同年12月2日至百年診所就診一情，有該所醫療費用明細、診斷證明書各1份在卷可考（本院卷114-117、297-298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294頁），堪認原告就其中112年8月2日至30日多次門診及復健治療後，其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應認原告就系爭傷害之治療期間於同年月30日終止，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支出此期間之醫療費用共15,680元〔（百年診所14,100元＋200元）＋（國軍桃園總醫院740元＋640元）〕，應屬有理。

　②原告固主張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百年診所112年8月16至12月2日，及桃園醫院新屋分院、國軍桃園總醫院112年9月11日之醫療費用補償（本院卷292、298-302頁）。惟被告否認之，則原告即應舉證證明該期間所支付之醫療費用，係治療系爭傷害所必需。查：原告自112年9月2日起至百年診所、112年11月27日至桃園醫院新屋分院、112年9月11日至國軍桃園總醫院，惟前揭醫療期間已逾原告受傷之日起約4週之合理治療期間，原告復未舉證其支付該期間之費用係醫療所必需，則原告逾此範圍之主張，難認有據。

　⑵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①查原告因系爭事故所致系爭傷害，休養2週後可恢復至系爭事故發生前之工作能力，有勞保局113年6月24日保職傷字第11313025470號函暨檢附醫師審查意見在卷可查（本院卷103-104、108頁），審酌勞保局核付原告傷病給付至112年8月18日，可認原告自該日翌（19）日起，即無不能工作之情形。又兩造不爭執原告月薪為26,500元〔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則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2年8月1日至18日原領工資補償15,900元（26,500÷30×18，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應屬可採，逾此範圍之請求，難認有據。至百年診所固認定原告應休養而完全不能工作之期間為4至5週（本院卷89頁），惟勞保局既綜觀原告就診情形而認定其休養2週即可恢復至事故發生時之工作能力（本院卷108頁），兩相比較結果，參以一般傷病狀況應係日漸改善，且原告於112年8月19、20、21、24日均有向被告提供勞務一情，有原告出勤資料明細表在卷可考（本院卷131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㈦〕，佐以勞保局特約審查醫師診斷時，較接近原告最新病情狀況，自以勞保局之認定較為可採，則原告主張其至112年12月31日止因在醫療中而不能工作，請求被告給付原領工資補償云云（本院卷293頁），尚屬無據。

　②雖原告主張對勞保局前揭認定有提出異議（本院卷183頁），惟勞保局依特約專科醫師審查之醫理見解，認定原告系爭傷害原有給付已屬合理，所患疑似腰椎損傷、背部筋膜炎、疑似神經壓迫、薦部挫傷、薦髂關節挫傷、扭傷屬普通傷病，不同意112年8月19日後之申請等情，有勞保局113年8月28日保職傷字第11360229090號函在卷可查（本院卷281-282頁），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認可採。

　㈡被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是否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是以，倘行為並無故意或過失，或行為與損害之間無相當因果關係者，均無從令行為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應由原告就上開要件負舉證責任。又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勞工因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2項、災保法第91條亦有明文。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係指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惟仍須以行為人有違反該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並其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必要。是以，仍應由原告就被告有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且該不法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負舉證責任，方符合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規定之要件。而職安法及其子法，依該法第1條規定，其立法目的即是為防止職業災害及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定保護他人之法律。又按雇主對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防止未採取充足通風、採光、照明、保溫或防濕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第14款亦有明文。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坡道、工作台或其他勞工踩踏場所，應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滑倒、踩傷、滾落等之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為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下稱職安規則）第21條所明定。被告否認有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仍應由原告就其有此不法行為，及該不法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負舉證責任，方符合侵權行為之要件。

　⒉原告固主張被告提供工作環境經勞檢機關檢查沒有符合職安法規，因為地很濕滑，我踩到排水溝蓋滑倒，是鐵製平面排水溝蓋，排水溝蓋在中間並不是在角落，在我工作走道上會經過等語（本院卷184、185、294頁），被告則辯稱有要求員工穿雨鞋，且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當時亦有穿雨鞋等語（本院卷184頁）。查，被告為原告之雇主，就勞工工作之踩踏場所，雖有應保持不致使勞工滑倒之安全狀態之義務，然系爭事故發生後，經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至現場進行勞動檢查，僅認被告違反「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缺失，並未認定被告有何關於廚房內設置預防措施不足，而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第14款及職安規則第21條等規定之情形，有該處113年8月20日桃檢綜字第1130010933號函暨檢附勞動檢查結果通知書在卷可參（本院卷191、197-199頁），又原告自承：我當時確實有穿著雨鞋等語（本院卷184-185、294頁），被告抗辯其要求員工應穿著雨鞋（本院卷184、292、293頁），原告於事故發生時確實有穿著雨鞋，堪認被告此部分所辯應非虛妄。應認被告已採取相當措施防止勞工發生工作危險，難認被告就該廚房地板防滑狀態之維持，有原告所指之欠缺情形。

　⒊綜前，復無證據可認原告係因廚房地面濕滑致其滑倒，難認被告有怠於設置預防措施之過失，且八德榮民之家對現場排水蓋之位置安排，亦無從認定與系爭事故發生具有相當因果關係，難認被告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第14款、職安規則第21條等規定。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應就系爭事故所受損害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與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要件不符，自屬無據。又被告既無過失，原告亦無從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則原告依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100,000元，亦無從准許。

　㈢基上，被告應給付原告醫療費用補償15,680元、原領工資補償15,900元，合計31,580元（15,680元+15,900元=31,580元）。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向勞保局請領職業傷害傷病給付12,414元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㈤〕。又依勞基法第59條但書規定勞工因遭遇同一職業災害依勞工保險條例所領取之保險給付，雇主得予以抵充。另被告已給付30日普通傷病假薪資23,216元予原告一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㈢〕，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補償合計31,580元，經以職業傷害傷病給付12,414元予以抵充後並扣除被告已給付之23,216元後，已無餘額（31,580元-12,414元-23,216元=-4,050元），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補償，俱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民法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付醫療費用、原領工資補償、精神慰撫金合計276,500元，及自113年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亦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因此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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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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